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宁波新海电子实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预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21,566

万元

的价格向宁波英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海电子实业

"

）

100%

的股权。 该预案已经

2012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新海股份：关于转让全

资子公司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截至

2012

年

2

月

13

日， 公司已经收到宁波英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2,866

万元，

新海电子实业有关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亦已完成。详见

2012

年

2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新海股份：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

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现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收到受让方宁波英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21,

566

万元，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付款、交割过户等手续都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2－010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其它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8

：

30

2

、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B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韦江宏、副董事长邵武因公出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龚华东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9

人，代表股份

741,536,8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2.1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741,536,87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2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回避表决。

会议以同意

4,703,90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惠志强律师、吴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 �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１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４

时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票交易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现场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４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股票交易时间）；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７．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应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７．

出席对象：

（

１

） 凡是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８．

会议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七）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审议《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十一）审议并逐项表决《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

、债券期限

４

、债券利率

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６

、承销方式

７

、决议的有效期

（十二）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项的议案》

（十三）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以上议案相关内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为本公司股东。

（二）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四）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８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六）登记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七）异地股东可以来电来函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４０１

２．

投票简称：“冀东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在投票当日，“冀东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所有议案，

１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投票的议案，

２

第

２

个需要投票的议案，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

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１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１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１

），

１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

对

１－１３

项议案统一表决

）

１００

元

１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

元

２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元

３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３

元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元

５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元

６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

６

元

７

审议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７

元

８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８

元

９

审议

《

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９

元

１０

审议

《

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１０

元

１１

审议并逐项表决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１１

元

１１．１

发行规模

１１．０１

元

１１．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１１．０２

元

１１．３

债券期限

１１．０３

元

１１．４

债券利率

１１．０４

元

１１．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０５

元

１１．６

承销方式

１１．０６

元

１１．７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１１．０７

元

１２

审议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１２

元

１３

审议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

１３

元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

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络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四、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一）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二）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 “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

２

）联系人：韩保平、沈伟斌

（

３

）邮政编码：

０６４０００

（

４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５

）传真：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６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ｊｄｓｎ．ｃｏｍ．ｃｎ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会议期限：半天。

六、备查文件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

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２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３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

５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

６

审议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

议案

７

审议

《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议案

８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议案

９

审议

《

关于参股设立冀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

１０

审议

《

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议案

１１

审议并逐项表决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１

）

发行规模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３

）

债券期限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４

）

债券利率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６

）

承销方式

议案

１１

中子议案

（

７

）

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１２

审议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

议案

１３

审议

《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

⒈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⒈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

⒉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字迹清楚，易于识别，便于统计票数；

⒊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整

●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公司

１５

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整。

（二）会议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公司

１５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三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海南椰岛”（

６００２３８

）所有股东；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

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月

５

月

８

日至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１３０５

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以上

１

、

２

条所列相关文件到场。

五、其它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１３－１

号

１３０５

室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１０５

联系 人：齐苗苗、蔡专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５３２９８７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６６７８０８８１

２

、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

交通、食宿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委托人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７

《

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 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即每股转增

０．８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一、通过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转增股本方案

以

２０１１

年度末总股本

３６７

，

７１６

，

９４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即每股转增

０．８

股，共计转增

２９４

，

１７３

，

５５９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６６１

，

８９０

，

５０８

股。

三、转增股本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本次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转增

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

系统随机排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

部转增股份。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 本次转增股份 变动后股份 股份比例

限售流通股

７３

，

６４８

，

０９５ ５８

，

９１８

，

４７６ １３２

，

５６６

，

５７１ ２０．０３％

无限售流通股

２９４

，

０６８

，

８５４ ２３５

，

２５５

，

０８３ ５２９

，

３２３

，

９３７ ７９．９７％

股份合计

３６７

，

７１６

，

９４９ ２９４

，

１７３

，

５５９ ６６１

，

８９０

，

５０８ １００．００％

七、按新股本摊薄的每股收益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按新股本总数

６６１

，

８９０

，

５０８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８８８

元。

八、有关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开发区毕升路

１６８

号

咨询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９１７８５５

传 真：

０２８

—

８５９１７８５５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６３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９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探矿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司实施完成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来，子公司甘肃阳坝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阳坝铜业”）在取得的油房沟———铁炉沟铜矿探矿权的基础上，积极办理其采矿权的相关手续。

截止目前，阳坝铜业已陆续完成了工程地质勘查，岩石力学研究，环境地质调查研究，《油房沟———铁炉

沟铜矿普查报告》和《油房沟———铁炉沟铜矿详查报告》的编制等工作，取得了国土资源部的储量备案。同时，

以此为基础，开展采矿权矿区范围的划定工作，并上报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等待审批。

鉴于从探矿权到采矿权的办理尚需一定的程序和时间，为保证申请工作的顺利进行，阳坝铜业按相关规

定，于该区域的探矿权期限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之前，向国土资源部申请了两年的延续。

阳坝铜业将继续抓紧办理油房沟———铁炉沟铜矿采矿权相关手续的工作，待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后，公

司再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2-2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2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2.700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4

月

2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4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陇西路

20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翟雄鹰

咨询电话：

0835-2872161

传真：

0835-2872161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27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

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超集

团

"

）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将其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5,000

万股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根

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超集团质押的

5,000

万股自动变为

6,500

万股），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接到中超集团通知， 中超集团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将上述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名称变更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的

6,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5%

）全部解除质押。 同日，中超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

流通股

8,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6%

）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办理期限为

36

个月、

金额为

3.6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和银票组合授信， 双方已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质押期限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

为止。

中超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39,133,1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89%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超集团共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69%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张鸿羽女士为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８８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８８

（

前端

）

５１９６８９

（

后端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鸿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

名

李立

、

管华雨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鸿羽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２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２

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加入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高级研究员

、

专户投资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增聘张鸿羽女士为交银

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本公告日起，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由李立先生、

管华雨先生、张鸿羽女士共同管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2-017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00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际到会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整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具体方案如下：

1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

7

亿元（含

7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

述范围内确定。

2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3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3

年（含

3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

市场情况确定。

4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

/

或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

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5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6

、决议有效期

本次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7

、上市地点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等有关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

于：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

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及各期的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是否提供担

保及担保方式、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上市地点及决定募集资金具体使用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

一切事宜；

2

、决定并聘请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3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并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相关上市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

协议、合

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

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5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

、如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在出现预计不能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授权公司

董事会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8

、本授权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失效或上述授权事项办

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马海杰先生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人

士，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务。 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发行、上次有关的

上述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对公

司报送的《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

"

激

励草案

"

）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相

关激励草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因此，公司将于近期召开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将以下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

、 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

、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3

、 审议《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次修订稿；

4

、 审议《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5

、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将另行确定后并通知广大股东。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4

月

20

日 星期五


